
强制性产品认证标志管理办法（认监委 2001 年 1 号公告） 

2001 年第 1号 

  根据《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第 5号），我委制

定了《强制性产品认证标志管理办法》，现予以公告，自 2002 年 5 月 1日起施行。 

  二○○一年十二月三日 

  强制性产品认证标志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对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标志（以下简称认证标志）的统一监督管理，维护消费者合法

权益，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实施强制性产品认证的产品目录》（以下简称《目录》）中

产品的认证标志的制定、发布、使用和管理。 

  第三条  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统一制定、发布认证标志，对认证标志实施监督管理。 

  第四条  列入《目录》的产品，必须获得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的认证机构（以下简称指

定认证机构）颁发的认证证书，并在认证有效期内，符合认证要求，方可使用认证标志。 

  第五条  列入《目录》的产品必须经认证合格、加施认证标志后，方可出厂、进口、销售和在经营活

动中使用。 

  第二章  认证标志的式样 

  第六条  认证标志的名称为“中国强制认证”（英文缩写“CCC”）。 

  第七条  认证标志的图案由基本图案、认证种类标注组成。 

  （一）基本图案 

  基本图案如图一所示。 

  图一：认证标志基本图案 

  （二）认证种类标注 

  认证种类标注如图二所示。在认证标志基本图案的右部印制认证种类标注，证明产品所获得的认证种

类，认证种类标注由代表认证种类的英文单词的缩写字母组成，如图二中的“S”代表安全认证。 

  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根据认证工作需要制定和发布有关认证种类标注。 



  图二 认证标志图案 

  第八条  在认证合格的特殊产品（如电线、电缆）上适用“中国强制认证”标志的特殊式样：“中国

强制认证”的英文缩写“CCC”字样。 

  第九条  认证标志的规格 

  认证标志分为标准规格认证标志和非标准规格认证标志。 

  （一）标准规格认证标志分为五种，其规格标准见表一和图三。 

  表一  标准规格认证标志的尺寸         单位：㎜ 

  规格 

  尺寸 1 号 2 号 3 号 4 号 5 号 

  A 8 15 30 45 60 

  A1 7.5 14 28 42 56 

  B 6.3 11.8 23.5 35.3 47 

  B1 5.8 10.8 21.5 32.3 43 

  图三 认证标志图案比例图 

  （二）非标准规格认证标志的规格与表一的规定不同，但必须与标准规格认证标志的尺寸成线性比例。 

  第十条  认证标志的颜色 

  （一）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统一印制的标准规格认证标志（以下简称统一印制的标准规格认

证标志）的颜色为白色底版、黑色图案； 

  （二）如采用印刷、模压、模制、丝印、喷漆、蚀刻、雕刻、烙印、打戳等方式（以上各种方式在以

下简称印刷、模压）在产品或产品铭牌上加施认证标志，其底版和图案颜色可根据产品外观或铭牌总体设

计情况合理选用。 

  第三章  认证标志的使用 

  第十一条  获得认证的产品使用认证标志的方式可以根据产品特点按以下规定选取： 

  （一）统一印制的标准规格认证标志，必须加施在获得认证产品外体规定的位置上； 

  （二）印刷、模压认证标志的，该认证标志应当被印刷、模压在铭牌或产品外体的明显位置上； 



  （三）在相关获得认证产品的本体上不能加施认证标志的，其认证标志必须加施在产品的最小包装上

及随附文件中； 

  （四）获得认证的特殊产品不能按以上各款规定加施认证标志的，必须在产品本体上印刷或者模压“中

国强制认证”标志的特殊式样。 

  第十二条  获得认证的产品可以在产品外包装上加施认证标志。 

  第十三条  在境外生产、并获得认证的产品必须在进口前加施认证标志；在境内生产、并获得认证的

产品必须在出厂前加施认证标志。 

  第四章  认证标志的制作、申请和发放 

  第十四条  统一印制的标准规格认证标志的制作由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的印制机构承

担。 

  第十五条  本办法第十一条第二款、第四款规定的认证标志的印刷、模压设计方案应当由认证标志的

申请人（以下简称申请人）向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的机构（以下简称指定的机构）提出申请，

经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审批后，方可自行制作。  

  第十六条  认证标志的申请使用 

  （一）申请人必须持申请书和认证证书的副本向指定的机构申请使用认证标志； 

  （二）申请人委托他人申请使用认证标志的，受委托人必须持申请人的委托书、申请书和认证证书的

副本向指定的机构申请使用认证标志； 

  （三）申请人以函件或者电讯方式申请使用认证标志的，必须向指定的机构提供申请书、认证证书副

本的书面或者电子文本，申请使用认证标志。 

  第十七条  申请人申请使用认证标志，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缴纳统一印制的标准规格认证标志的工本费

或者模压、印刷认证标志的监督管理费。 

  第十八条  统一印制的标准规格认证标志由指定的机构发放。 

  第五章  认证标志的监督管理 

  第十九条  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对认证标志的制作、发放和使用实施统一的监督、管理。 

  各地质检行政部门根据职责负责对所辖地区认证标志的使用实施监督检查。 

  指定认证机构对其发证产品的认证标志的使用实施监督检查。 

  受委托的国外检查机构对受委托的获得认证产品上的认证标志的使用实施监督检查。 



  第二十条  指定认证机构和指定的机构有义务向申请人告知认证标志的管理规定，指导申请人按规定

使用认证标志。 

  第二十一条  申请人应当遵守以下规定： 

  （一）建立认证标志的使用和管理制度，对认证标志的使用情况如实记录和存档； 

  （二）保证使用认证标志的产品符合认证要求； 

  （三）对超过认证有效期的产品，不得使用认证标志； 

  （四）在广告、产品介绍等宣传材料中正确地使用认证标志，不得利用认证标志误导、欺诈消费者； 

  （五）接受国家认证认可监督委员会、各地质检行政部门和指定认证机构对认证标志使用情况的监督

检查。 

  第二十二条  经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的认证机构、检测机构及检查机构可以在其业务及

广告宣传中正确地使用认证标志，不得利用认证标志误导、欺诈消费者。 

  第二十三条 承担统一印制的标准规格认证标志制作工作的企业必须对认证标志的印制技术和防伪技

术承担保密义务，未经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授权，不得向任何机构或个人提供统一印制的标准

规格认证标志和印制工具。 

  第二十四条  认证有效期内的产品不符合认证要求，指定认证机构应当责令申请人限期纠正，在纠正

期限内不得使用认证标志。 

  第二十五条  伪造、变造、盗用、冒用、买卖和转让认证标志以及其他违反认证标志管理规定的，按

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行政处罚；触犯刑律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六条  指定认证机构和指定的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不履行职责或者滥用职权的，按有关规定予以

处理。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所称的认证标志的申请人为认证证书的持有人。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由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自 2002 年 5 月 1日起实施。 

 


